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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３８６６４《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预计分为四个部分：

———第１部分：总则；

———第２部分：基本要求；

———第３部分：开放程度评价；

———第４部分：共享评价指标。

本部分为ＧＢ／Ｔ３８６６４的第２部分。

本部分按照ＧＢ／Ｔ１．１—２００９给出的规则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本部分由全国信息技术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２８）提出并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国家信息中心、中国电子技术标准化研究院、电信科学技术研究院有限公司、中电

科大数据研究院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北京东方国信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南京大学、陕西省大数

据集团有限公司、智慧神州（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浪潮软件集团有限公司、勤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东南大学、复旦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内蒙古自治区大数据发展管理局、河南云政数据管理有

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王晓冬、王皓磊、梅宏、孙文龙、卫凤林、吴东亚、张群、吕欣、韩晓露、毕钰、董超、

雷吉成、曹扬、周志华、路琨、符海芳、张永丽、张慧敏、王冠军、石峰、张月、刘宇峰、张敏灵、姜育刚、

杜小勇、赵俊峰、张建军、崔连伟、全鑫、孙卫、段刚、王浩学、于铭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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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２部分：基本要求

１　范围

ＧＢ／Ｔ３８６６４的本部分规定了政务数据开放共享的网络设施、数据资源、平台设施和安全保障的基

本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政务部门实施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工程，为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参与公共数据开放共

享工程建设、验收和运营提供参考，规范引导政务数据开放共享和开发利用。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ＧＢ／Ｔ１８３３６（所有部分）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技术安全评估准则

ＧＢ／Ｔ２１０６３．４—２００７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体系　第４部分：政务信息资源分类

ＧＢ／Ｔ２２２３９—２０１９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基本要求

ＧＢ／Ｔ２５０５８—２０１９　信息安全技术　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实施指南

ＧＢ／Ｔ３１７２２—２０１５　信息技术　安全技术　信息安全风险管理

ＧＢ／Ｔ３５２７３—２０１７　信息安全技术　个人信息安全规范

ＧＢ／Ｔ３６０７３—２０１８　数据管理能力成熟度评估模型

ＧＢ／Ｔ３８６６４．１—２０２０　信息技术　大数据　政务数据开放共享　第１部分：总则

３　术语和定义

ＧＢ／Ｔ２１０６３．４—２００７和ＧＢ／Ｔ３８６６４．１—２０２０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４　网络设施要求

网络设施是数据开放共享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见ＧＢ／Ｔ３８６６４．１—２０２０的第５章）。网络设

施的基本要求如下：

ａ）　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应通过统一的电子政务内网和电子政务外网开展；非涉密系统在电子政务

外网，涉密系统在电子政务内网；共享平台（内网）应按照涉密信息系统分级保护要求，依托国

家电子政务内网建设和管理；共享平台（外网）应按照国家网络安全相关制度和要求，依托国家

电子政务外网建设和管理。

ｂ） 政务数据共享交换系统应基于电子政务外网建设政务信息共享网站。

ｃ） 公共数据开放应通过互联网开展。

ｄ） 公共数据开放应基于互联网建设公共数据开放服务门户，基于统一的电子政务外网建立公共

数据管理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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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　数据资源要求

５．１　概述

数据资源是数据开放共享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见ＧＢ／Ｔ３８６６４．１—２０２０的第５章）。本章给

出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和政务数据内容的基本要求。

５．２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要求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要求如下：

ａ）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是开展各政务部门之间数据共享交换及向社会开放公共数据的依据和

导引。

ｂ）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编制工作应包括政务信息资源分类、元数据描述、代码规划和目录编制，以

及相关工作的组织、流程、要求等方面的内容。

ｃ） 开放目录和共享目录独立存在时，同一政务信息资源的相同信息项信息在共享和开放目录中

应统一。

ｄ）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中的政务信息资源应按照资源属性、涉密属性、共享属性、层级属性等属性

进行分类：

１）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按资源属性应分为基础信息资源目录、主题信息资源目录、部门信息资

源目录等类型；

２）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按涉密属性应分为涉密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和非涉密政务信息资源

目录；

３）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按共享属性应分为无条件共享、有条件共享、不予共享三种类型；

４）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按层级属性应分为部门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国家政务信息资源目录。

ｅ）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元数据应包括核心元数据和扩展元数据。

ｆ） 政务信息资源目录核心元数据应包括信息资源分类、信息资源名称、信息资源代码、信息资源

提供方、信息资源提供方代码、信息资源摘要、信息资源格式、信息项信息、共享属性、开放属

性、更新周期、发布日期、关联资源代码。

５．３　政务数据内容要求

５．３．１　数据格式要求

数据格式要求如下：

ａ）　政务数据提供者应提供可机读的电子格式及相关软件版本信息；

ｂ） 数据集应以开放的、非专属的格式提供，包括电子文件格式、电子表格格式、图形图像文件格

式、流媒体文件格式、自描述格式等；

ｃ） 数据库类格式需明确具体的数据库表结构定义；

ｄ） 特殊行业领域数据应由数据提供方提出其特殊行业领域的通用格式；

ｅ） 无法按照要求的形式提供数据的，可通过安排查阅相关资料、提供复制件或者其他适当形式

提供。

５．３．２　数据质量要求

５．３．２．１　数据质量责任要求

数据质量责任要求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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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政务数据提供者应对提供的数据质量负责；

ｂ） 原始数据提供者应对原始数据质量负责；

ｃ） 数据加工者应对加工后的数据质量负责。

５．３．２．２　数据质量要求

通过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和开放平台提供的数据质量要求如下：

ａ）　规范性：数据信息项定义应优先采用国家、行业相关数据标准，实施开放共享数据工程前应先

统一数据标准；

ｂ） 完整性：对于应满足需求的数据记录不应有缺失、重复，数据信息应完整，对敏感数据脱敏应保

证最小颗粒度数据的完整展现；

ｃ） 一致性：不同数据集中描述同一对象的同一度量值在信息含义上不可冲突；

ｄ） 准确性：数据记录的内容应真实反映实际情况且有效，不能存在异常或错误，不能出现不可识

别的内容；

ｅ） 数据质量需求、数据质量检查、数据质量分析、数据质量提升等数据能力要求应遵循ＧＢ／Ｔ３６０７３—

２０１８的规定。

５．３．３　数据更新与完善要求

政务数据更新与完善要求如下：

ａ）　应根据情况变化对政务信息资源目录进行更新维护；

ｂ） 应建立政务信息资源更新机制，进行动态管理；

ｃ） 政务数据提供者应确保提供的数据信息完善，确保数据得到及时、持续更新；

ｄ） 开放共享的信息内容发生变化时，政务数据提供者应当及时报告本级政务信息资源主管部门，

更新相应政务信息资源目录和内容，并通知该政务数据使用者；

ｅ） 政务数据使用者应当及时比对和更新所获取的政务信息资源，确保数据一致性。

６　平台设施要求

６．１　概述

平台设施是数据开放共享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见ＧＢ／Ｔ３８６６４．１—２０２０的第５章），本章给

出共享和开放平台的基本要求。

６．２　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要求

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要求如下：

ａ）　各级政务数据共享交换平台的建设要实现上下联动、纵横协管，保证政务数据的统一汇聚、资

源整合和集中开放；

ｂ） 应对已存在的多个共享交换系统进行整合，完成整合后的接入统一的数据共享交换平台，形成

地区统一平台，实现政务信息资源跨部门共享；

ｃ） 针对国家、省、市等多层级的共享交换平台应实现逐级对接；各中央政务部门、省平台与国家共

享平台对接，各市级平台及其他地方平台实现与省级平台对接；

ｄ） 共享交换平台应包括目录系统、对接系统，交换系统、发布系统、数据资源管理系统、共享门户、

运行监控系统等；

ｅ） 共享交换平台应具备监控和管理系统，对平台进行监控管理、异常分析、考核等，实现对信息资

源共享交换平台中的基础设施和业务系统集中监控和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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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共享交换平台应具备安全保障机制，按照信息系统安全等级保护要求构建数据存储环境、应用

系统环境、运行管理机制，确保政务数据安全和公民个人数据合法应用，保证数据、网络和接入

等多方面的安全要求。

６．３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要求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要求如下：

ａ）　开放平台应包括数据开放服务网站和数据管理平台；

ｂ） 开放平台应实现数据开放服务、数据开放管理、安全脱敏、流向追踪等功能；

ｃ） 开放平台应提供搜索、分类导航、数据内容预览及与使用者的交互等功能，其中，交互功能应包

括数据集评价功能、数据请求功能等；

ｄ） 开放平台应提供明确充分的数据开放许可授权协议，保障用户免费获取、不受歧视、自由利用

和分享数据的权利，授权条款可包含在开放平台的免责条款或用户协议中。

７　安全保障要求

安全保障是数据开放共享系统的主要组成部分之一（见ＧＢ／Ｔ３８６６４．１—２０２０的第５章）。政务数

据安全保障的基本要求如下：

ａ）　应针对所要开放共享的数据进行风险分析和管理，应遵循ＧＢ／Ｔ３１７２２—２０１５的规定；

ｂ） 应根据风险分析结果确定所要开放共享的数据所涉及的安全保障等级，应遵循ＧＢ／Ｔ２２２３９—

２０１９、ＧＢ／Ｔ２５０５８—２０１９的规定；

ｃ） 对于个人信息类数据，宜遵循ＧＢ／Ｔ３５２７３—２０１７的规定；

ｄ） 应基于风险分析结果和所确定的安全保障等级以及个人信息保护要求，制定信息安全策略并

实施动态管理；

ｅ） 应按照信息安全策略建立、运行和维护相应的信息安全体系；

ｆ） 宜适时进行安全评估并在必要时对已经建立的信息安全体系做相应调整，宜遵循ＧＢ／Ｔ１８３３６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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